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年 01月 0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20002634號函辦理。 

二、配合邊境管制及社區防疫措施陸續調整，同時考量中國疫情升溫，國內疫

情亦處於上升階段，指揮中心修訂自主防疫指引，並自 112年 1月 1日起實

施，說明如下： 

(一)有關檢測陽性處置部分：配合自 112年 1月 1日起，不具健保身分之非本

國籍人士在臺期間確診需自付醫療費用一事，調整前述對象快篩陽性後就醫流

程及可就醫地點。 

(二)有關外出注意事項部分： 

１、原「禁止前往醫院陪病、探病，建議延後非急迫性需求之醫療或檢查，並

避免前往長照機構」，調整為「避免前往醫療機構及長照機構。如有必要前往，

需具當日快篩試劑檢測陰性證明」。 

２、將「儘量避免接觸重症高風險對象(包括 65歲以上長者、6歲以下幼童、免

疫不全及免疫力低下者等)」調整至其他注意事項。 

三、另配合防疫措施調整，原訂定之「入境人員居家檢疫期間泡泡專案及自主

防疫期間從事活動之防疫措施規劃原則」自 112年 1月 1日起停止適用。請加

強宣導入境人員於自主防疫期間如從事活動，應遵守現行自主防疫規範，落實

各項防疫措施，倘經評估參與之活動有自主防疫對象人數眾多、活動場域或活

動性質可能與非自主防疫對象長時間近距離接觸、活動性質無法佩戴口罩，或

其他經評估無法遵守自主防疫指引規定可能增加社區感染風險之情形，請參酌

原訂定之「入境人員居家檢疫期間泡泡專案及自主防疫期間從事活動之防疫措

施規劃原則」，自行訂定相關指引或防疫措施。 


